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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與政府當局會商與政府當局會商與政府當局會商與政府當局會商

香港律師會提交的意見書

(立法會CB(1)1201/98-99及 1293/98-99(01)號文件 )

委員繼續對香港律師會就條例草案提交的意見書進

行商議。

雜項

2. 香港律師會關注到，條例草案不會監管提供財務通

融以便為期貨買賣提供融資的活動，財經事務局首席助

理局長在回應時表示，政府當局不認為該等活動在香港

引起監管問題。另一方面，當局卻顯然需要規管證券保

證金融資活動，並需規定證券保證金融資人必須註冊。

對證券保證金融資人實施單一業務規定，可將其業務局

限於僅為證券買賣提供融資，以及防止證券保證金融資

人經營的其他業務的風險蔓延，因此將會為投資者提供

更佳保障。

3. 關於香港律師會在其意見書隨附的條例草案節錄本

所標明對條例草案擬本的意見，財經事務局首席助理局

長表示，政府當局會盡快作出書面回應。

其他司法管轄區監管證券保證金融資活動措施的比較研

究

(立法會CB(1)1354/98-99(01)號文件 )

4. 證監會中介團體及投資產品部執行董事向委員概述

新加坡、台灣、美國及英國的證券保證金融資活動監管

機制的主要特色，並與香港的擬議制度作一比較。

5. 委員察悉，就證券保證金融資人的發牌及資本規定

，以及客戶證券扺押品匯集安排等方面，上述司法管轄

區的監管機制各自訂下不同的規定。從比較列表所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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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可見，在所有司法管轄區中，香港的擬議監管機制

最為寬鬆。

6. 何俊仁議員關注到匯集客戶的證券，並再抵押予銀

行申請信貸的做法。證監會中介團體及投資產品部執行

董事表示，雖然新加坡、美國及英國的證券保證金融資

人普遍以公司本身的資本應付業務的開支，但他們必須

符合若干條件，才會獲准匯集客戶的證券抵押品，作為

銀行貸款的擔保。舉例而言，根據新加坡的制度，證券

保證金融資人可抵押客戶的證券，以獲取借款，但金額

以不超逾該客戶所虧欠的款額為限。美國的制度規定，

保證金客戶存放於其證券保證金融資人的證券抵押品的

市值，必須相等於其保證金帳戶的欠款 140%的數額。上
述證券抵押品可供證券保證金融資人作抵償該帳戶的欠

款用途，亦可再抵押予銀行以獲取貸款。根據英國的制

度，證券保證金融資人必須通知銀行，說明有關公司用

以獲取銀行融通額而匯集的抵押品並非屬該等公司所擁

有，藉此確保客戶的證券不會用以支付該等公司或其他

保證金客戶的相互負債。

7. 關於台灣的制度，委員察悉，只有數個經政府指定

的證券交易商才可提供證券保證金融資服務。客戶的證

券獲准用於證券借貸或從證券業內獲取再融資，但有關

規例並沒有提及匯集安排。當局禁止利用客戶的證券申

請銀行融通額。

8. 財經事務局首席助理局長強調，匯集在香港是一種

普遍的做法，而且對維持證券保證金融資人的經營空間

十分重要。政府當局瞭解匯集涉及的風險及問題，例如

混雜客戶資產，以及倘證券保證金融資人一旦失責，已

抵押證券的所有人權益將難以鑒定。擬議監管機制提供

的保障包括分開處理客戶的現金及保證金帳戶、妥善保

存紀錄、清楚披露匯集風險的標準保證金協議，以及擬

議的證券保證金融資人《操守準則》，在很大程度上，

該等保障均有助於解決上述問題。

政府當局／

證監會

9. 因應委員的要求，財經事務局首席助理局長承諾就

以下各方面提供更多資料   

(a) 台灣的匯集情況；

(b) 在美國，客戶的現金帳戶的貸方結餘可否作保

證金融資用途；及

(c) 英國的匯集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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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馮志堅議員認同香港的情況較為獨特。證券保證金
融資市場的特色是資本有限的小型公司數目眾多，以及

散戶投資者積極參與市場活動。因此，完全禁止進行匯

集將會迫使現有的證券保證金融資服務經營者結束業務

。

11. 由於本地市場出現匯集這種獨特的做法，而銀行機
構及放債人是證券保證金融資人的主要資金來源，與證

券保證金融資業務密切相關，何俊仁議員認為，擬議監

管機制只規管證券保證金融資人，而認可機構則獲豁免

的做法，並不足夠。

12. 證監會中介團體及投資產品部執行董事在回應時表
示，就證監會的發牌職責而言，擬議監管機制在資源方

面只會造成輕微影響，因為將會以獨立業務的形式經營

證券保證金融資業務申請註冊的公司為數不多。關於證

券保證金融資活動的管理及監管工作，自 1997年第 4季起
，證監會已對沒有註冊的人士及註冊人不遵從規定的情

況，加強採取執法行動，並在過去一年竭力對放債人及

股票經紀的不良行為採取行動。此外，綜合的《證券及

期貨條例草案》提出的建議將包括就註冊人的註冊業務

方面，擴大證監會對與註冊人有聯繫的公司或人士的監

管權力。在調查懷疑註冊人違反法例的個案時，證監會

可要求該等有聯繫的公司或人士出示有關的簿冊及紀錄

。至於監管認可機構方面，雖然此等工作屬香港金融管

理局 (下稱 “金管局 ”)的職權範圍，但證監會一向均有就雙
方關注的監管事宜，與金管局保持緊密聯絡及採取聯合

行動。

II 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

就條例草案發布新聞稿

13. 委員同意發布新聞稿，使公眾人士注意條例草案，
以及邀請有關各方對條例草案發表意見。

(會後補註：該新聞稿已於 1999年 5月 20日發出，《經
濟日報》及《星島日報》均於 1999年 5月 21日作出報
道。有關的剪報已隨立法會CB(1)1372/98-99號文件
送交委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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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後會議的日期

14. 主席提醒委員，下次會議已訂於 1999年 6月 1日上午 8
時 30分舉行，以便與香港證券學會、證券商協會有限公
司、香港證券經紀業協會及香港律師會的代表會商，討

論該等團體對條例草案的意見。關於從事證券保證金融

資業務但不屬認可機構的財務公司的意見，委員察悉，

政府當局並不知悉該等不屬認可機構的財務公司有否成

立該等業界組織。

15. 委員同意訂於 1999年 6月 2日及 14日兩天的上午 8時
30分再舉行會議，繼續就條例草案進行商議。

16. 會議於上午 10時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1999年 10月 12日


